
食客就餐不慎被烧伤

商家未尽义务应负责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责任纠纷， 依法判决被告 A 酒家支付原告陈某各

项损失共计 17550元。

2019 年 7 月 7 日， 陈某在 A 酒家吃早餐， 该酒家由

张某、 孙某夫妻共同经营， 孙某将废弃的酒精用一次性塑

料杯装着放在 A 酒家前的人行道上燃烧， 因天气炎热且

阳光强烈， 陈某未看见燃烧的酒精， 穿着凉鞋不幸踩中该

燃烧的酒精， 被严重烧伤。

A酒家辩称， 酒精并非在人行道燃烧， 而是在该酒家

门前大通道燃烧， 不影响任何人通行， 且孙某在试验已过

期的酒精是否还能燃烧时， 陈某在场并提醒孙某注意安

全， 足以表明陈某系明知该安全隐患的存在。

法院认为， 陈某就餐的餐桌摆放在 A 酒家店门外，

受伤发生在该餐桌与该酒家店门的通道之间， 该餐桌为 A

酒家为其顾客就餐而提供， 故陈某的损害结果发生在 A

酒家实际经营场所范围内。 A酒家对其经营场所应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但其经营者孙某在经营场所燃烧废弃酒精，

未设置警告、 指示说明、 和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在未确

定酒精是否燃烧或是否燃烧完毕的情况下对该废弃酒精置

之不理， 从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 酒家辩称陈某系明知该

安全隐患的存在， 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 陈某亦予否

认， 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 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行走时理应谨慎小心， 但其疏忽大意， 自身对伤害结

果亦负有过错， 故酌情确定陈某自负 30%的责任， A 酒家

负担 70%的责任。 陈某各项损失 25072.36 元， 故 A 酒家

应赔偿陈某 17550元。 王睿卿 整理

庸医误诊致患者死亡

医院被判承担责任

近日，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成功审理了一起医疗纠

纷案。

2014 年 11 月 1 日， 小兰 （化名） 突感身体不适到巨

野县某医院就诊， 该医院只给小兰做了心电图， 没有做其

他辅助性检查， 开了口服药后让其回家治疗。 期间小兰多

次在该医院就诊，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愈加严重。

2015 年 2 月 8 日出现反复心悸入住该医院， 因病情逐渐加

重， 小兰反复要求前往上级医院进行治疗， 刚转院就被确

诊为重症肝炎、 肺结核。 小兰后又经多次转院治疗， 不幸

于 2017年 1月 19日死亡。

事发后， 小兰的父母 （原告） 将小兰在最初就诊的巨

野县某医院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

失 884194.8元。

法院受理后， 为最大限度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主审

法官杨松青对该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核实、 审查、 分析，

经过严谨的审理， 认为二原告之女小兰在巨野县某医院治

疗， 双方形成医患关系， 因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未尽相关注

意义务、 临床诊疗欠妥， 致使小兰在其他医院确诊为肺结

核时， 已造成肺部严重损伤， 致气管狭窄呼吸衰竭不治身

亡。

结合司法鉴定， 被告在对小兰的治疗过程中存在未尽

相关注意事项、 临床诊疗欠妥的过错， 法院酌情认定被告

过错参与度为 50%。 遂依法作出判决： 由被告巨野县某医

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 674501.07元。

后被告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院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

债务部分到期要求全部还款

法院判决不支持

债务人承诺分期还款， 债权人在首期欠款到期后， 要求

债务人提前归还全部欠款，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法院

不予支持。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

了这样一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原告韩某与被

告某教育咨询公司签订 《协议书》 一份， 约定： 被告为原告

儿子进行学习辅导， 期限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 原告交纳辅

导费 34000元， 被告确保原告儿子在 2019 年考取重点高中，

如未考取， 被告将退还 28000 元。 原告随后向被告付款

34000元。 2018年 9月 1 日， 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 载

明： 被告收到原告 34000元学费后， 因中途停止办学， 已构

成违约， 现承诺在 2019 年 7 月 10 日前退还 15000 元， 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退还 15000 元。 但首笔欠款到期后， 被

告并未退款， 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返还全部欠款

30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培训义务，

向原告出具欠条后， 理应按照约定承担还款义务。 但由于根

据欠条约定， 仅有 15000 元的欠款已经到期， 另外 15000 元

的欠款尚未到期， 故原告仅有权主张被告还款 15000 元， 无

权主张被告归还未到期的 15000元。 遂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

返还原告教育培训费 15000元，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相关规

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因不可抗力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情况， 当事人才可以依法解除合

同。 如果债务人承诺分期还款， 没有特别约定时， 债权人主

张债务人提前归还全部欠款， 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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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假判决书投诉售假
一公司被法院判赔1元

再过几天， 就是 4

月 26 日， 世界知识产

权日。 这个节日， 由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于

2001 年 4 月 26 日 设

立 ， 并决定从 2001 年

起将每年的 4 月 26 日

定为 “世界知识产权

日”， 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

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营造鼓励

知识创新的法律环境。

2020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是 “为绿

色未来而创新”。 2020 年这个节日活动将创

新以及支持创新的知识产权置于打造绿色未

来工作的核心。

前天 （4 月 20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

网发布 2020—2021 年贯彻落实 《关于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推进计划。 推进专利

法修订审议工作， 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 推动延长专利有效期， 加强药品专利保

护等。 做好专利审查指南配套修改工作。 推

进著作权法修订审议工作， 增加侵权惩罚性

赔偿条款， 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

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视情推进商标法修改，

加强商标保护和执法。

如何将 “为绿色未来而创新” 与我国国

情结合， 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王睿卿

为绿色未来而创新

主笔 话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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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假的民事判决书， 搅动了卖家、

电商平台和法院。

商家刘某没想到， 自己卖得正火的眼

贴， 是“已被法院认定为侵权” 的产品，

并因此被电商平台下架； 而电商平台没想

到， 他们接到北京微海联合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下简称 “北京微海”） 投诉并判定

商家刘某涉嫌侵权、 删除商品链接的依

据， 是一份假的判决书。

法院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冒用该院案

号， 制造虚假的判决书。

北京互联网法院 3 月 31 日判决的一

起案例， 披露了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恶意

投诉、 虚假投诉的情况。 法院认为， 被告

北京微海通过提交的伪造司法文书等证

据， 造成被投诉的商家经营活动无法正常

开展， 也造成了原告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

受到影响， 判赔 1元并承担合理诉讼支出

1万元。

记者注意到， 被伪造判决书的朝阳法

院痛斥利用司法文书进行侵权投诉的行

为， “损害了司法权威”。

北京知名刑事律师王甫认为， 伪造法

院裁判文书涉嫌触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罪， 如司法机关查明幕后伪造判决书的

人，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 轻则可判刑三

年， 重则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用假判决书投诉售假

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书显示， 2018

年 7月初， 在淘宝开店卖眼贴的刘某联系

上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请

求查询(2017)京 0105 民初 62312 号民事判

决书的原始裁判文书。

一个月前， 北京微海以商标权利人身

份， 通过阿里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投诉刘某

淘宝店铺销售的两款商品为假冒产品， 并

上传了朝阳法院 62312号民事判决书的照

片。

这份上传的判决书载明： 北京微海向

朝阳法院起诉， 主张刘某的淘宝店铺销售

上述两款产品为假冒， 法院判决认定该两款

产品侵犯其商标权。

随后， 淘宝根据“通知 - 删除” 的法

定义务， 下架了刘某被投诉的两款商品链

接。 而刘某称自己一直是正常经营， “吃官

司” 完全是莫名其妙， 遂求助法院。

朝阳法院承办法官当即进行查证， 结果

令人大吃一惊： 案号 62312 的判决书， 判决

的是一起劳动争议案， 没有任何涉及刘某售

假认定或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 案件当事人

也非刘某及北京微海。

2018 年 8 月 15 日， 刘某向淘宝提交了

这份真实的判决书， 淘宝立即恢复了该两款

商品链接。 然而， 北京微海的恶意投诉行

为， 导致刘某店铺的两款商品两个多月无法

销售， 受到较大经济损失。

平台状告恶意投诉者

伪造的判决书将假案件“栽” 在了北京

朝阳区法院头上。 这一事件也引起北京朝阳

法院的高度重视， 朝阳法院查明， 投诉人利

用司法文书进行侵权投诉， 不止发生一次，

类似情况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三次， 且集中

在同一或关联投诉人， 朝阳法院因此向淘宝

发出“司法建议函”， 要求电商平台对该现

象引起足够重视。

淘宝网表示， 如果每一个权利人都不能

遵守诚信的义务， 淘宝公司需要像司法机关

审理案件一样审理证据的真实性， 这将极大

增加淘宝公司的成本， 遂将用假判决书进行

虚假投诉的北京微海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

其赔偿经济损失 1 元及合理诉讼支出 1 万

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管理电

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 在接到知识产权权利

人的通知后， 有义务及时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 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否

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根据查明事实，

被告的上述投诉行为所依据的司法文书系伪

造， 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存在侵

害其知识产权的行为， 故其投诉行为应认定

为虚假投诉的行为。

该院认为， 被告利用原告基于电子平台

应承担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义务建立的保

护机制、 治理措施， 通过提交的伪造司法文

书等证据， 诱使平台采取删除相关商品销售

的链接等措施， 造成被投诉的商家经营活动

无法正常开展， 也造成了原告正常的经营管

理活动受到影响。 遂判如所请。

律师：伪造判决书触犯刑罪

记者注意到， 针对这类知识产权领域的

虚假侵权投诉， 朝阳法院在相关司法建议函

中写道： “不仅增加了商家的维权成本， 造

成了其经营损失， 而且， 纵容了滥用投诉权

的不法商家， 不利于建设公平、 有序、 良性

竞争的营商环境； 同时， 占用了有限的司法

资源， 损害了司法权威。”

4 月上旬， 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提到， 涉电商恶意

投诉不仅严重扰乱他人经营活动， 而且破坏

了平台内的正常经营秩序， 同时也是对司法

资源的极大浪费， “随着大量案件涌入法

院， 司法资源也已不堪重负， 恶意投诉现象

也令人担忧， 如不加以规制只会愈演愈烈。”

浙江高院知产庭负责人建议加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的同时， 也要加大对侵权及恶意诉讼

的惩戒力度， 推动知识产权领域诉讼诚信体

系建设， 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司法公信

力。

北京知名刑事律师王甫告诉记者， 伪造

法院裁判文书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因

使用目的不同可能同时涉嫌诈骗等不同罪

名， 这种具备牵连关系的两种犯罪， 司法实

践适用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 “依照我国刑

法规定，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可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 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法律规定看，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属于行

为犯， 即， 但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均

属犯罪。”

（来源： 澎湃新闻）


